
修正應施檢驗「開飲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推廣說明 

 
一、 公告日期：107年 11月 27日公告，並自即日生效。 

二、 檢驗規定：表列商品屬包裝飲用水供水式開飲機者，自公告日起，辦理型式認可及驗證登錄處理方式： 

（一） 已取得證書者： 

證書名義人應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 CNS 15929 檢驗標準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向本局申請換發證書。

換發後之證書有效期限維持不變。逾期未換證者，將依商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1 款或商品檢驗法第

42 條第 9 款規定廢止其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 

（二） 新申請者或證書延展者： 

自公告日起，申請人依修正後檢驗標準向本局申請證書者，應提供修正後檢驗標準型式試驗報告、技術文件、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之位置、樣張及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 3 年。依修

正前檢驗標準取得證書者，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 3 年；惟若未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 CNS 15929 

測試項目之型式試驗報告向本局換發證書者，將依商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1 款或商品檢驗法第 42 條

第 9 款規定廢止其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 

三、 為調和檢驗標準之區域性差異，於 CNS 60335-1 第 25.7 節增加：「電源線至少應符合 CNS15767-1[家用和類似用途

插頭及插座 - 第 1 部：一般要求]」或電源線組相關國家標準之要求。另援引 105 年 4 月 6 日公告修正前檢驗標

準之區域性差異規定，於 CNS 60335-2-15 第 6 節增加：「開飲機商品須符合防水等級 IPX1 要求」。 

四、 針對 CNS 13516 適用於不具有連接自來水之構造，其水源係以人工加水方式給水（不含蒸餾水式），能控制水溫，

供應 2 種溫度以上，並維持一定溫度範圍之飲水供應器；而 CNS15929 適用於不具有連接自來水之構造，其水源係

以人工安裝包裝飲用水方式給水，能控制水溫，並維持一定溫度範圍之飲水供應器，另其商品之本體及說明書皆須

註明「本機僅限使用包裝飲用水」等字樣。 

五、 本分局聯絡窗口：第一課：(04)22612161分機 613 陳先生、分機 617李先生。 

  



六、 應施檢驗「開飲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品名 檢驗標準 參考號列 

分類號列 

品名 檢驗標準 參考號列 

分類號列 

開飲機（包括

包裝飲用水

供水式開飲

機，限檢驗額

定電壓 250V 

以下 

者） 

1. CNS 60335-1(103 年

版)及 CNS 60335-2-15 

(103 年版) 

2. CNS 13516 (103年版)

第 6.3 節「水溫」、第

6.7節「生水阻隔裝

置」、第 6.9 節「貯水

桶容量」、第 6.11 節

「每 24 小時備用損

失 E24」、第 7 節「構

造」之第 7.1.(i)節或

屬包裝飲用水供水式

開飲機者： CNS15929 

(10 5 年版 )第 6. 3 

節「水溫」、第 6. 8 節

「貯水桶容量」、第

6.1 0 節「每 2 4 小

時備用損失 E24」規

定 

3. CNS 13783-1(102 年

版)或 CNS 13803(92 

年版) 

8418.69.90.00.9B 

8516.10.00.00.9E 

開飲機（包括

包裝飲用水供

水式開飲機，

限檢驗額定電

壓 250V 以下

者） 

1. CNS60335-1(103 

年 11 月)、CNS 

60335-2-15(103 

年 12 月)及 CNS 

13516 (103年 10 

月)第 6.3 節「水

溫」、第 6.7節「生

水阻隔裝置」、第

6.9 節「貯水桶容

量」、第 6.11 節「每

24 小時備用損失

E24」、第 7 節「構

造」之第 7.1.(i)

節規定 

2. CNS 13783-1(102 

年 10 月)或 CNS 

13803(92 年 7 月) 

3. CNS 15663 第 5節

「含有標示」(102 

年 7 月) 

8418.69.90.00.9B 

8516.10.00.00.9E 



4. CNS 15663 第 5 節「含

有標示」(102 年版) 

 


